
江西服装学院人事处文件

江服人事发〔2023〕9 号

关于转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完

善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现将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完善企业女职

工退休年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赣人社发〔2019〕4 号转发给

你们，请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积极传达至女职工。

如有疑问，可联系人事处王兴昌，联系电话：

0791-87355399

人事处

2023 年 5 月 25 日



关于完善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有关问题

的通知

赣人社发〔2019〕4 号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属及中央驻

赣企业：

为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进一步完善企业女职

工退休年龄政策，根据国家及省有关规定，经省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女职工年满 50 周岁时，在管理（技术）岗位

上工作的，退休年龄按年满 55 周岁确定；在工人岗位上工

作的，退休年龄按年满 50 周岁确定。

二、原身份为干部且在工人岗位工作的企业女职工年

满 50 周岁时，经本人自愿，也可以申请按原干部身份确定

退休年龄（年满 55 周岁）；原身份为工人且在管理（技术）

岗位工作的企业女职工年满 50 周岁时，经本人自愿，也可

以申请按原工人身份确定退休年龄（年满 50 周岁）。企业

女职工按本条规定选定退休年龄时，应填写《企业女职工选

定退休年龄申请单》并签字，申请材料存入本人档案。

三、企业应加强对女职工所在岗位性质的划分、变更等

管理工作。女职工在按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申请选定退休年龄

及企业办理女职工退休手续时，企业应确认女职工的身份和

所在工作岗位的性质，以此作为办理退休手续时确认原身份

和岗位性质的依据。



四、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的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

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原国有企业关闭、破产、改制和化解过剩产能时，

已经按职工安置政策（方案）确认的退休年龄办理了离岗退

养手续的女职工，退休年龄不再变更。今后国有企业关闭、

破产、改制和化解过剩产能时，可按本通知规定确定女职工

的退休年龄并依法依规进行安置。

六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此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

手续的企业女职工不再变更。

附件：企业女职工选定退休年龄申请表

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9 年 2 月 12 日



附件：

企业女职工选定退休年龄申请单

同志，系 （企业或档案代理机构）女职工（代

理人员），现已年满 50 周岁，原身份为 （工人/干部），

其在职工作岗位为 ，系 （管理（技术）岗位或

工人岗位）。现根据《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

善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赣人社发〔2019〕

4 号）第二条规定，本人申请按 （原工人或原干部身

份，即 50 周岁或 55 周岁）办理退休手续。退休年龄经本人

选定后，不再变更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部门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单位）人力资源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江西服装学院人事处 2023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